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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
北區

承辦人：盧薇存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6395

傳真：02-27593365

電子信箱：edu_phe.21@mail.taipei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北投區北投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9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體字第110308199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衛生福利部110年9月9日衛授疾字第1100200811號公告1份 

(17170177_1103081994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衛生福利部110年9月9日修正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

（COVID-19 ）第二級疫情警戒標準級防疫措施裁罰規

定」公告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府110年9月10日府授衛疾字第1100136867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使現行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)第二級疫情警

戒標準及防疫措施裁罰規定」，符合現行規範，衛生福利

部修正旨揭公告規定。

三、本次公告通案性原則維持不變，惟配合交通部放寬旅行業

相關管制作為，修正國內旅行團組團人數上限及遊覽車須

採間隔座之限制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、臺北市各市立幼

兒園、臺北市各私立幼兒園、臺北市非營利教保服務機構、國立臺灣戲曲學院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北投國小 1100917

*SFAA1106006251*


